
11.2.4 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均达到国家现行有关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标准

规定的 1级，评价分值为 1 分。 
 

【条文说明扩展】 

本条在第 6.2.6 条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要求。 

除具体指标外，评价内容同第 6.2.6 条。 

关于卫生器具一级用水效率等级指标整理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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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得分的前提条件是第 6.2.6 条得满分 10 分。当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按第 6.2.6

条评价得 10 分，但达不到本条要求的得分条件时，本条不得分。 

具体评价方式同第 6.2.6 条。 

 


